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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三方平台  
第二次會議的跟進事項  

 
補充資料  

 
 
  本文件就第二次會議的跟進事項提供補充資料，以供成員參考。 
 

(a)  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委會 )處理投訴所需時間的實際數據 (附
件一 )；  

(b)  海外醫務規管機構和本港其他專業法定規管機構的運作費
用資料 (附件二 )；  

(c)  通過醫委會執業資格試人士所持學歷所屬地區的資料 ‒   
2013 年至 2016 年 (第一次考試 ) (附件三 )；以及  

(d)  醫委會批准有限度註冊申請的準則，以及醫院管理局、香

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以有限度註冊方式聘請非本地培訓

醫生的資料 (附件四 )。  
 
 
 
 
 
 
 
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科）  
三方平台秘書處  
二零一七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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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港醫務委員會處理投訴所需時間的實際數據  
 
  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委會 )醫委會每年接獲的新增個案數目約
500 宗。截至 2016 年底，總積壓個案數目約為 940 宗，於初步偵訊委
員會初步考慮程序、初步偵訊委員會 (偵委會 )及研訊階段的積壓個案數
目分別約為 560 宗、 280 宗及 100 宗。  
 
2.   每一宗新個案須經過一個由偵委會初步考慮的步驟，即偵委會

主席和副主席在徵詢一名偵委會業外委員的意見後，初步考慮有關投

訴，決定投訴是否屬毫無根據或瑣屑無聊而不應再行處理，還是應呈交

偵委會作全面考慮。當個案轉呈偵委會考慮後，根據醫委會最新政策，

必須由偵委會擬定及考慮指控 1。一般而言，偵委會若認為需要就個案

擬定及考慮指控，偵委會需要就同一個個案會面最少 3 次；即 (a)考慮
個案並擬定指控； (b)考慮律政司就擬定指控的法律意見；及 (c)在所有
相關證據齊備後再考慮個案。受現時一個偵委會處理個案能力所限，預

計新個案需等待約 12 個月才能提交偵委會考慮 2。相對於實行新措施

前，積壓的個案數字如下— 
 

 
3.   在 2012年至 2014年，於偵委會初步考慮程序、偵委會會議及紀
律研訊會議階段的平均所需時間如下—  
 

 

1  參考高等法院就 HCAL 46/2015 的裁決，醫委會決定由偵委會 (取代偵委會主席 )  
擬定及考慮指控。  

 
2  醫委會秘書處及律政司會在偵委會排期時同時處理相關個案。  
 
3  嚴重的個案會優先處理。  

積壓個案數目  
 

偵委會  
初步考慮  

偵委會  
會議  

紀律  
研訊  

總計  

實行新措施前  
(2016年 5月數字 ) 

約 700宗  約 150宗  約 80宗  約 960宗  

實行新措施後  
(2016年 12月數字 ) 

約 560宗  約 280宗  約 100宗  約 940宗  

 偵委會  
初步考慮  

偵委會  
會議  

紀律  
研訊  

總計  

2012年 -2014年投訴
個案的平均所需時

間 3 

約 17個月  約 13個月  約 28個月  約 58個
月  

- 2 - 
 

                                                      



4.  在 2012 年至 2014 年，有關投訴處理程序的所需時間及相關因
素總結如下— 

 
最新情況及推算  
 
5.   政府已向醫委會額外撥款增聘六名不同職級的人員，加強秘書

處的人手支援。政府亦已向醫委會額外撥款，向在初步偵訊階段協助進

行調查工作的專家提供酬金，盡量以行政方法在法例的限制下加快投訴

的處理。  
 
6.   在現時法例下，醫委會只可成立一個偵委會處理投訴個案。受

現時一個偵委會處理個案能力所限，在最新偵委會安排下 (即就每個個
案召開最少 3次偵委會會議 )，預計新個案需等待約 12個月才能提交偵委
會考慮。此外，由於未能召開更頻密的紀律研訊會議，積壓個案不斷增

加，令偵委會轉介至紀律研訊的個案需再等待約 36個月才可進行研訊。 
 
 

 有關偵委會及  
研訊的法定程序  

涉及醫委

會秘書處

及律政司

的程序  

涉及投訴

人及  
相關醫生

的程序  

涉及專家

及  
診所 /醫
院的程序  

總計  

2012 年

-2014 年 投

訴個案的平

均所需時間  

約 27個月  約 15個月  約 6個月  約 10個月  約 58個月  

影響所需時

間的因素  
受《醫生註冊條例》

規限而產生的樽頸  
(a)  偵委會處理個案
能力有限 –只有
一個偵委會  

(b)  同一時間實際上
只可進行一個研

訊會議  
(c)  法定人數要求 – 
業外委員必須構

成法定人數  
(d)  審裁顧問角色有
限  

(e)  只有一個法律顧
問  

(f)  律政司沒有彈性
選用外間律師  

取決於醫

委會秘書

處及律政

司的人手

資源  
 
 

取決於投

訴人及相

關醫生的

回覆速度  
 

取決於專

家及診所

/醫院的
回覆速

度；以及

個案的複

雜性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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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據醫委會秘書處最新推算，計及上文第 5段所述的行政措施而
可縮減的所需時間，於偵委會初步考慮程序、偵委會會議及紀律研訊會

議階段的所需時間平均分別約為 15個月、21個月及 36個月，投訴個案由
接獲起至完成研訊平均需時共約 72個月。  
 

 
8.   根據醫委會秘書處最新推算，各投訴處理程序的所需時間如

下— 

 
 
  

4 包括排期 12 個月的時間，醫委會秘書處及律政司於排期時同時處理相關個案。  
 
5 排期時間，醫委會秘書處及律政司於排期時同時處理相關個案。  
 

 偵委會  
初步考慮  

偵委會  
會議  

紀律  
研訊  

總計  

2012年 -2014年投訴
個案的平均所需時

間  

約 17個月  約 13個月  約 28個月 5 約 58個月  

最新推算  約 15個月  約 21個月 4 約 36個月 5 約 72個月  

 有關偵委會及研訊

的法定程序  
涉及醫

委會秘

書處及

律政司

的程序  

涉及投

訴人及  
相關醫

生的程

序  

涉及專

家及診

所 /醫
院的程

序  

總計  

最新  
推算  

約 47個月  約 11個
月  

約 6個月  約 8個
月  

約 72個月  

最新  
情況  

(a)  最新偵委會安
排：就每個個案

召開最少 3次會
議  

(b)  越來越多積壓
個案延長等候

時間  

增加醫委

會秘書處

人手資源

(已縮短約
4個月 ) 
 

不適用  在初步
偵訊階

段為專

家提供

酬金 (已
縮短約 2
個月 )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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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海外醫務規管機構和本港其他專業法定規管機構的運作費用  
 

A. 海外醫務規管機構  
 

 香港  英國  澳洲  新加坡  

規管機構  香港  
醫務委員會  

(Medical 
Council of 

Hong Kong) 

英國  
醫學總會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澳洲  
醫學委員會   

(Medical 
Board  

of Australia) 

新加坡  
醫藥理事會  
(Singapore  

Medical 
Council)  

委員總數  28 12  12  25 

業外委員  
數目  

4 
(14%) 

6 
(50%) 

4 
(33%) 

0 
(0%) 

運作費用  大部份  
由政府承擔 6 

全部  
由醫生承擔 7 

全部  
由醫生承擔 8 

部份  
由政府承擔 9 

 
  

6  在 2015/16 年度，醫委會秘書處的經常開支約為 2 千 3 百萬元。律政司承擔在初
步偵訊及研訊的法律費用以及律政司人員的薪酬，過去 5 年平均費用每年約為
850 萬元。上述費用並未包括租金費用。  

 
7  根據英國醫學總會 2015 年年報，在 2015 年度，英國醫學總會的總開支約為      

1 億 120 萬磅 (約港幣 10 億元 )。  
 

8  按澳洲醫學委員會與澳洲醫療執業者管理局 (AHPRA)簽訂的 2016-2020 年度協
議書，澳洲醫學委員會的年度預算約為 7 千萬澳元 (約港幣 4 億元 )  。  

 

9  根據新加坡醫藥理事會 2015 年年報，在 2015/16 年度，新加坡醫藥理事會的總
開支約為 960 萬新加坡幣 (約港幣 5 千萬元 )，新加坡政府向新加坡醫藥理事會撥
款 390 萬新加坡幣 (約港幣 2 千萬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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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港其他專業的法定規管機構  
 
 會計師  建築師  工程師  社會  

工作者  
大律師  律師  

規管機構  香港會
計師公
會理事
會  

建築師
註冊管
理局  

工程師
註冊管
理局  

社會工
作者註
冊局    

大律師
公會執
行委員
會  

律師會
理事會  

委員總數  23 11 36 15 25 20 

業外委員

數目  

4 
(17%) 

0-1 10 
(0-9%) 

0-1 11 
(0-3%) 

3-6 12 
(20-40%) 

0 
(0%) 

0 
(0%) 

運作費用  全部由

該專業

承擔  

全部由

該專業

承擔  

全部由

該專業

承擔  

全部由

該專業

承擔  

大部份  
由該專

業承擔  

大部份  
由該專

業承擔  
 

10  建築師註冊管理局包括一名由行政長官委任的成員，相關條例並沒有訂明該成
員是業外人士或業內人士。  

 

11  工程師註冊管理局包括一名由行政長官委任的成員，相關條例並沒有訂明該成
員是業外人士或業內人士。  

 

12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第 505 章）訂明，社會工作者註冊局全數 15 名成員中，
(a)8 名成員須為註冊社會工作者，由註冊社會工作者選出； (b)  6 名成員須由行
政長官委任，而其中最少須有 3 名不是註冊社會工作者或公職人員的人士；以
及 (c)1 名成員須是社會福利署署長或署長的代表。成員中業界與非業界人士的比
例會因應行政長官所委任的人士是否註冊社會工作者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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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通過醫委會執業資格試人士所持學歷所屬地區的資料   

2013 年至 2016 年 (第一次考試 ) 
(資料由香港醫務委員會秘書處提供 ) 

2013 年度  

年度  
第一部份：專業知識考試  第二部份：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驗  第三部份：臨床考試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2013 7 (澳洲 )  5 (澳洲 )  71  2  (澳洲 )  2  (澳洲 )  100  6 (澳洲 )  2 (澳洲 )  33  
  1 (比利時 )  1 (比利時 )  100  1  (印度 )  1  (印度 )  100  1 (比利時 )       
  1 (德國 )  1 (德國 )  100  83 (內地 )  72 (內地 )  87  1 (德國 )  1 (德國 )  100  
  2 (印度 )       1 (尼泊爾 )  1 (尼泊爾 )  100  7 (愛爾蘭 )  4 (愛爾蘭 )  57  
  8 (愛爾蘭 )  6 (愛爾蘭 )  75  3 (菲律賓 )  3 (菲律賓 )  100  59 (內地 )  11 (內地 )  19  
  165 (內地 )  30 (內地 )  18  1 (俄羅斯 )  1 (俄羅斯 )  100  1 (緬甸 )       
  2 (緬甸 )  1 (緬甸 )  50  4 (台灣 )  3 (台灣 )  75  1 (荷屬安的列斯 )       
  2 (尼泊爾 )       19  (英國 )  19  (英國 )  100  1 (巴基斯坦 )  

    
  2 (巴基斯坦 )  1 (巴基斯坦 )  50  1 (美國 )  1 (美國 )  100  2 (菲律賓 )    

 
  4 (菲律賓 )  1 (菲律賓 )  25           1 (俄羅斯 )       
  3 (俄羅斯 )  1 (俄羅斯 )  33           1 (南非 )  1 (南非 )  100  
  1 (南非 )     

           6 (台灣 )       
  9 (台灣 )  4 (台灣 )  44           1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  

     

  1 (阿拉伯聯合
酋長國 )  

1 (阿拉伯聯
合酋長國 )  

100  
         52 (英國 )  27 (英國 )  52  

  70 (英國 )  48 (英國 )  69          3 (美國 )      
  2 (美國 )  2 (美國 )  100           

 
      

                   
        

                   
        

           
                

總數  280 102 36  115 103 90  143 46 32  

                
                
(    )  獲取醫科培訓資格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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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  (第一次考試 ) 

年度  
第一部份：專業知識考試  第二部份：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驗  第三部份：臨床考試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2014 2 (澳洲 )  1 (澳洲 )  50  1  (比利時 )  1  (比利時 )  100  4 (澳洲 )  4 (澳洲 )  100  
(第一次 )  1 (比利時 )       1  (印尼 )  1  (印尼 )  100  1 (比利時 )  1 (比利時 )  100  

  1 (印度 )       14 (內地 )  8 (內地 )  57  3 (愛爾蘭 )  3 (愛爾蘭 )  100  
  1 (印尼 )    

 
  2 (巴基斯坦 )  2 (巴基斯坦 )  100  44 (內地 )  20 (內地 )  45  

  1 (愛爾蘭 )       1 (菲律賓 )  1 (菲律賓 )  100  1 (尼泊爾 )       

  63 (內地 )  14 (內地 )  22  1 (葡萄牙 )  1 (葡萄牙 )  100  1 (荷屬安的列斯 )  1 ( 荷 屬 安 的 列
斯 )  

100  

  1 (尼泊爾 )  1 (尼泊爾 )  100  1 (俄羅斯 )  1 (俄羅斯 )  100  5 (台灣 )  2 (台灣 )  40  

  1 (新西蘭 )       1 (新加坡 )  1 (新加坡 )  100  1 (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 )  

      

  2 (巴基斯坦 )       2 (台灣 )  2 (台灣 )    23 (英國 )  14 (英國 )  61  
  1 (菲律賓 )       1 (烏克蘭 )  1 (烏克蘭 )    2 (美國 )  1 (美國 )  50  
  1 (葡萄牙 )  1 (葡萄牙 )  100  3  (英國 )  3  (英國 )  100           
  1 (俄羅斯 )              

        
  1 (新加坡 )     

                  
  1 (南非 )                        
  3 (台灣 )  2 (台灣 )  67                  
  1 (烏克蘭 )       

               
  24 (英國 )  6 (英國 )  25  

               
  1 (美國 )                       
         

                
總數  107 25 23  28 22 79  85 46 54  

                
                

(    )  獲取醫科培訓資格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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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  (第二次考試 ) 

年度  
第一部份：專業知識考試  第二部份：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驗  第三部份：臨床考試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2014 4 (澳洲 )  1 (澳洲 )  25  2  (澳洲 )  2  (澳洲 )  100  2 (愛爾蘭 )  2 (愛爾蘭 )  100  
(第二次 )  1 (比利時 )        1  (愛爾蘭 )  1  (愛爾蘭 )  100  39 (內地 )  18 (內地 )  46  

  2 (印度 )       54 (內地 )  35 (內地 )  65  1 (缅甸 )        
  7 (愛爾蘭 )  2 (愛爾蘭 )  29  1 (俄羅斯 )  1 (俄羅斯 )  100  1 (尼泊爾 )        
  128 (內地 )  18 (內地 )  14  2 (新加坡 )  2 (新加坡 )  100  2 (台灣 )        
  1 (尼泊爾 )        1 (瑞典 )  1 (瑞典 )  100  1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        
  1 (巴基斯坦 )       2 (台灣 )  2 (台灣 )  100  21 (英國 )  7 (英國 )  33  
  3 (俄羅斯 )       13  (英國 )  13  (英國 )  100  3 (美國 )  1 (美國 )  33  
  3 (新加坡 )  2 (新加坡 )  67  1 (美國 )  1 (美國 )  100  

        
  1 (南非 )        

 
              

  1 (瑞典 )       
 

              
  3 (台灣 )  1 (台灣 )  33                  
  42 (英國 )  11 (英國 )  26                  
  3 (美國 )                       
   

                      
   

 
                     

          
                

總數  200 35 18  77 58 75  70 28 40  
                

                
(    )  獲取醫科培訓資格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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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  (第一次考試 ) 

年度  
第一部份：專業知識考試  第二部份：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驗  第三部份：臨床考試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2015 2 (澳洲 )       2 (澳洲 )  2 (澳洲 )  100  2 (愛爾蘭 )  2 (愛爾蘭 )  100  
(第一次 )  1 (哥倫比亞 )       1 (哥倫比亞 )  1 (哥倫比亞 )  100  29 (內地 )  8 (內地 )  28  

  4 (印度 )       2 (印度 )  1 (印度 )  50  1 (尼泊爾 )        
  5 (愛爾蘭 )  2 (愛爾蘭 )  40  1 (日本 )  1 (日本 )  100  1 (俄羅斯 )        
  1 (日本 )       21 (內地 )  11 (內地 )  52  1 (新加坡 )  1 (新加坡 )  100  
  62 (內地 )  4 (內地 )  6  1 (荷蘭 )  1 (荷蘭 )  100  6 (台灣 )  1 (台灣 )  17  
  1 (荷蘭 )       1 (紐西蘭 )  1 (紐西蘭 )  100  1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        
  2 (紐西蘭 )       1 (巴基斯坦 )  1 (巴基斯坦 )  100  18 (英國 )  11 (英國 )  61  
  1 (巴基斯坦 )       1 (菲律賓 )  1 (菲律賓 )  100  3 (美國 )  1 (美國 )  33  
  1 (菲律賓 )       1 (俄羅斯 )  1 (俄羅斯 )  100          
  1 (波蘭 )       1 (瑞士 )  1 (瑞士 )  100           
  3 (俄羅斯 )  2 (俄羅斯 )  67  2 (台灣 )  1 (台灣 )  50  

        
  1 (瑞士 )       5  (英國 )  5  (英國 )  100          
  4 (台灣 )       2 (美國 )  2 (美國 )  100           
  29 (英國 )  7 (英國 )  24                  
  3 (美國 )  3 (美國 )  100  

               
   

 
                     

          
                

總數  121 18 15  42 30 71  62 24 39  

                
                
(    )  獲取醫科培訓資格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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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  (第二次考試 ) 

年度  
第一部份：專業知識考試  第二部份：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驗  第三部份：臨床考試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
率% 

2015 2 (澳洲 )  1 (澳洲 )  50  43 (內地 )  37 (內地 )  86  1 (澳洲 )       
(第二次 )  7 (愛爾蘭 )  2 (愛爾蘭 )  29  1 (緬甸 )  1 (緬甸 )  100  2 (愛爾蘭 )  1 (愛爾蘭 )  50  

  113 (內地 )  22 (內地 )  19  1 (巴基斯坦 )  1 (巴基斯坦 )  100  37 (內地 )  6 (內地 )  16  
  1 (緬甸 )       1 (菲律賓 )  1 (菲律賓 )  100  1 (緬甸 )       
  1 (荷蘭 )       1 (俄羅斯 )  1 (俄羅斯 )  100  1 (尼泊爾 )       
  3 (巴基斯坦 )       3 (台灣 )  3 (台灣 )  100  1 (巴基斯坦 )       
  2 (菲律賓 )       6  (英國 )  6  (英國 )  100  2 (俄羅斯 )       
  1 (波蘭 )               1 (台灣 )  1 (台灣 )  100  
  1 (俄羅斯 )               18 (英國 )  7 (英國 )  39  
  1 (新加坡 )               2 (美國 )  1 (美國 )  50  
  1 (南非 )                        
  6 (台灣 )                

        
  36 (英國 )  15 (英國 )  42                   
  1 (美國 )  1 (美國 )  100                    
                          
          

               
         

               
   

 
                     

          
                

總數  176 41 23  56 50 89  66 16 24  

                
                
(    )  獲取醫科培訓資格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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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  (第一次考試 ) 

年度  
第一部份：專業知識考試  第二部份：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驗  第三部份：臨床考試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 應考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 

2016 1 (澳洲 )  1 (澳洲 )  100  1 (保加利亞 )  1 (保加利亞 )  100  1 (澳洲 )  
 

    
(第一次 )  1 (保加利亞 )        1 (德國 )  1 (德國 )  100  2 (愛爾蘭 )  2 (愛爾蘭 )  100  

  1 (德國 )        3 (印度 )  3 (印度 )  100  36 (內地 )  1 (內地 )  3  
  5 (印度 )        2 (愛爾蘭 )  2 (愛爾蘭 )  100  1 (尼泊爾 )  1 (尼泊爾 )  100  
  4 (愛爾蘭 )  1 (愛爾蘭 )  25  1 (意大利 )  1 (意大利 )  100  2 (俄羅斯 )  1 (俄羅斯 )  50  
  1 (意大利 )        38 (內地 )  35 (內地 )  92  1 (台灣 )  

 
    

  91 (內地 )  9 (內地 )  10  1 (尼泊爾 )  1 (尼泊爾 )  100  22 (英國 )  8 (英國 )  36  
  2 (尼泊爾 )        1 (巴基斯坦 )  1 (巴基斯坦 )  100  3 (美國 )  1 (美國 )  33  
  1 (荷蘭 )        1 (波蘭 )  1 (波蘭 )  100  

 
  

 
    

  3 (巴基斯坦 )        1 (南非 )  1 (南非 )  100  
 

        
  1 (菲律賓 )        1 (南韓 )  1 (南韓 )  100  

        
  1 (波蘭 )        7  (英國 )  7  (英國 )  100  

 
  

 
    

  2 (俄羅斯 )        2 (美國 )  2 (美國 )  100   
  

 
    

  1 (南非 )                 
  

 
    

  1 (南韓 )                
 

  
 

    
  3 (台灣 )                

 
  

 
    

  42 (英國 )  10 (英國 )  24          
 

  
 

    
  2 (美國 )  1 (美國 )  50          

 
  

 
    

                   
 

  
 

    
                   

 
  

 
    

                   
 

  
 

    
                              

總數  163 22 13  60  57  95  68  14  21  
                

                
(    )  獲取醫科培訓資格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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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醫委會批准有限度註冊申請的準則，以及醫院管理局、香港大學和香港中

文大學以有限度註冊方式聘請非本地培訓醫生的資料  
 
有限度註冊的公告  
 
   至今，香港醫務委員會 (醫委會 )在政府憲報上曾作出 12 項有限度
註冊的公告。由於第 1、  5、  6、  7、 8 及 11 號公告所關乎的受僱工作類
別已不再存在，所以現時並沒有任何人根據該等公告註冊。目前，有限度

註冊的申請可根據以下 6 項公告作出— 
 

公告編號  受僱工作  

第 2 號公告  有關人士須受僱擔任下述類別的全職工作：  
(a)  受僱於政府為醫生，以從事衞生署署長指明的研究工
作、醫療臨床工作或特別醫護服務；  

(b)  受僱於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為醫生，以從事該局指明的
研究工作、醫療臨床工作或醫院工作；  

(c)  受僱於香港大學或香港中文大學為醫生，以從事醫學院
的教學、研究工作或執行醫院工作  

 
第 3 號公告  該等人士的姓名於 1964 年年底之前已記入衞生署診療所註

冊主任所備存的名冊內，並受指定提供基層健康護理，負責
管理豁免受《診療所條例》(第 343 章 )第 7 條規管診療所內
醫療事務的人士  

 
第 4 號公告  該等人士的姓名於 1964 年年底之前已記入衞生署診療所註

冊主任所備存的名冊內，及已根據或曾根據香港醫務委員會
公告第 3 號作有限度註冊，並獲任用提供基層健康護理，負
責執行根據《診療所條例》(第 343 章 )註冊的診療所的醫務
管理工作  
 

第 9 號公告  受僱於就路政署工程合約編號 HY/2012/08 屯門至赤鱲角連
接路  – 北面連接路海底隧道段工程，監督一切與在壓縮空
氣中進行建築工程相關而產生的醫療事務  

 
第 10號公告  受僱於獲香港律師會註冊的律師行，在香港為人進行身體檢

查，而目的純粹是為該人擬備醫學專家報告，以供在香港法
院待決的法律程序中使用  

 
第 12號公告  受僱於一年一度的欖球賽事 “世界七人欖球系列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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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度註冊的規定  
 

 2.   根據《醫生註冊條例》第 14A 條，任何人如使醫委會信納他符合
以下的規定，可獲註冊成為有限度註冊的醫生— 
 

(a)  他／她已被選擔任醫務委員會決定和公布的某項受僱工作或某
類別受僱工作；  

(b)  他／她已獲得一項可接納的海外資格；  
(c)  他／她在取得資格後已有足夠的和有關的全職臨床經驗；  
(d)  他／她已在一個認可的香港以外地方的醫學主管當局註冊；及  
(e)  他／她具有良好品格。  

 
3.   根據《醫生註冊條例》第 14A 條第 2A 款，任何人如並不使醫委
會信納他已符合上述第 (b)、 (c)或 (d)款的規定，但使醫委會信納他已符合上
述的其他規定，則醫委會仍可註冊該人士為有限度註冊的醫生，但該人士

須受醫委會就其執業而指明的限制及條件所規限。此條款主要應用於第 3
號及第 4 號公告。就第 2 號公告而言，目前只有 3 位獲批有限度註冊而受
聘於醫學院的醫生沒有符合第 14A 條第 (c)或 (d)款的規定。  
 
4.   有限度註冊的有效期最長為 1 年。當有限度註冊期將屆滿，該有
限度註冊的醫生可向醫委會申請續期，續期的有效期同樣最長為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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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度註冊醫生的數字  
 

公告  截至  
2012 年底  

截至  
2013 年底  

截至  
2014 年底  

截至  
2015 年底  

截至  
2016 年底  

第 2 號公告  118 115 97 104 95 

  香港大學  (45) (45) (33) (30) (29) 
  香港中文大學  (62) (58) (51) (62) (52) 
  醫管局 13 (11)  (12)  (13)  (12) (14) 

  衞生署  (-) (-)  (-)  (-)  (-)  

第 3 號公告  41 36 34 31 27 

第 4 號公告  16 15 15 13 12 

第 9 號公告  - -  -  2 2 

第 10 號公告  - -  -  -  -  

第 12 號公告  - -  -  -  -  

總數  175 166 146 150 136 

 
5.   大部分的有限度註冊醫生根據第 2 號公告註冊，即受聘於香港大
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醫學院，以及醫管局和衞生署，現時該些醫生約有 100
名，主要受聘於大學，受聘於醫管局的只有 14 人，衞生署則沒有。醫管局、
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聘請有限度註冊醫生的程序及所持的學歷載於附

錄。  
  

13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底，醫委會共批准了 29 名受聘於醫管局以解決人手短缺問題的
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有限度註冊申請，全部均受聘為駐院醫生，有關按年數字如下 -  

年份  在該年度首次註冊  
生效的人數  

截至該年年底的  
註冊人數  

2012 13 9 
2013 3 10 
2014 4 11 
2015 3 10 
2016 6 12 
總數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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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醫院管理局、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  
有限度註冊醫生的聘請程序及數字  

 
A. 醫院管理局  
 
啟動  
 醫院管理局 (醫管局 )每年進行駐院受訓醫生招聘，聘請本地大學醫

科畢業生和其他合資格醫生，亦會於年內招聘醫生，以應付服務和

運作需求。  
 醫管局定期評估各個專科的人手情況後，會與有關的部門及組織，

包括人手短缺較為嚴重的專科、前線醫生、醫生工會、職員組別協

商委員會的醫生組別協商委員會溝通。  
 當相關的部門提出申請建議及在專科中央統籌委員會同意下，醫管

局會根據建議開展有限度註冊醫生的招聘程序。  
 
招聘及遴選  
 遴選委員會成員包括相關專科學院的代表和醫管局專科中央統籌

委員會代表。  
 醫管局會確保應徵者資歷符合要求，然後向醫委會遞交有限度註冊

的申請，並提供相關資料協助醫委會作出審批。  
 
監察  
 由有限度執業註冊計劃專責小組監察，成員包括兩間大學醫學院院

長、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醫管局大會代表及醫管局行政總裁。 
 醫管局會定期滙報相關招聘進度及結果，包括在醫管局大會內務會

議及總監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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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度註冊醫生所持的學歷及部門 (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6 年底，醫委會
共批准了 29 名受聘於醫管局以解決人手短缺問題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有
關有限度註冊申請數字 ) 
 
 受僱於醫管局的有限度註冊醫生，只可從事該局指明的研究工

作、醫療臨床工作或醫院工作。  
 

 
英國  

澳洲 /  
新西蘭  

美國  加拿大  
總數  

(醫生數目 ) 

家庭醫學科  3 1 
 

3 註 2  7 

麻醉科  3 7 
  

10 

內科  3 
   

3 

急症科  5 
   

5 

兒科  
  

1 
 

1 

放射科  1 註 1  
   

1 

深切治療部  1 註 1  
   

1 

精神科  1 
   

1 

總數  
(醫生數目 ) 

17 8 1 3 29 

註 1: 申請人持有馬來西亞學士學位及英國專科學歷，並於馬來西亞註冊為醫生。  
註 2: 其中一人持有荷蘭醫學學士學位及加拿大、美國及澳洲專科學歷，並是加拿大、

美國、澳洲及英國的註冊醫生。另有一人持有中國醫學學士學位及加拿大專科學歷，

並於加拿大註冊為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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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香港大學  
 

啟動招聘  
 跟大學教員一樣，臨床教授級人員、附屬臨床人員和講師 (包括首

席講師和高級講師 )的招聘，是按教學和研究的學術需要而提出。 

 
不同職位的招聘、遴選和聘任機制／程序  
 一般而言，大學所有職位空缺須刊登廣告公開招聘，以確保有關

招聘公開及具競爭性，以及針對最合適人選。聘任建議經公正及

嚴格的遴選後，將由學院及大學考慮及審批。  

 
監察有限度註冊醫生的服務水平和是否適合再度聘任的評估  
 大學教員會每年進行工作表現檢討，就個別人員的工作範疇調節

比重，監察及評估其教學、研究、臨床工作，以及就服務／行政

／知識交流各方面的表現。所有再度聘任的個案須交由學院及大

學考慮及審批。  

 
有限度註冊醫生的數字  
 受僱於香港大學的有限度註冊醫生，只可從事醫學院的教學、研

究或臨床工作。截至 2016 年底，共有 29 名有限度註冊醫生於香
港大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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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港中文大學  
 

啟動招聘  
 由相關學系系主任按學系的人力計劃、臨床研究策略方向、教學

和服務需要，啟動刊登招聘廣告的工作。有關招聘廣告須反映相

關職位的工作範圍和要求，並邀請合資格人士申請有關職位。  
 
招聘及遴選  
 所有聘任必須經過學系、學院和大學的既定遴選程序。  
 如聘任的任期較長，招聘程序必須包括海外教授對應聘者的評

核，以確保能選出最適合人士擔任相關職位。  
 屬於訪問性質的聘任和任期一年或以下的短期聘任，可無須刊登

招聘廣告，惟相關聘任仍須遵從學系、學院和大學的既定程序。 
 大學會根據與各地院校就培訓、學術和技術交流等相互合作的安

排，接收來自不同地方的臨床實習生。該等臨床實習生均擁有醫

學資格和相關臨床經驗，會參與相關學系籌辦的培訓課程。完成

培訓後，該等臨床實習生會返回其所屬機構。  
 
聘任評估  
 所有教學人員 (包括臨床教學人員 )均須提交教學、研究及服務 (包

括臨床教學人員所提供的臨床服務 )年度活動報告以便校方進行
年度表現評估。  

 相關檢討委員會將根據教學人員提交年度的活動報告，和學系及

學院對教學人員表現的評核準則，為教學人員進行年度工作表現

評核。  
 續聘的個案須如首次聘任般經過學系、學院和大學有關委員會的

審核。  
 

有限度註冊醫生的數字  
 受僱於香港中文大學的有限度註冊醫生，只可從事醫學院的教

學、研究或臨床工作。截至 2016 年底，共有 52 名有限度註冊醫
生於香港中文大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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